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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高某与朱某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登记结婚。婚
后，两人于 2017 年 3 月共同购买房屋一套，支付
首付款 20 . 6872 万元，并将所购房屋抵押给银行，
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向银行贷款 22 万元。截至
今年 2 月 21 日，尚有贷款 6 . 392931 万元未偿清。
2024 年 4 月，高某因感情不和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今年 3 月，高某再次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离婚，并依法分割房产等夫妻共同
财产。庭审时，朱某同意离婚，但高某与朱某均
不主张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均要求对方折价补
偿，或将房屋按市场价售卖后进行分割。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产仍然存在抵押登
记，而高某与朱某对房产价值争议较大，且双方
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亦未就房屋现价值、分割
方式以及贷款偿还事宜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双

方对房屋的处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诉讼
过程中，双方受积累的矛盾、冲突等因素影响，
无法对房屋的处分作出冷静、全面、准确的判
断。
  因此，法院判决：准予高某与朱某离婚；高
某、朱某应于判决生效后 6 个月内自行协商出售
案涉房屋，所得款项在扣除相关费用后，由高
某、朱某各享有 50% ；若出售未果，高某、朱某
均可向法院申请执行，就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扣除相应费用后各享有 50% 。一审判决后，双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目前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76 条规定，
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
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双
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

准许；(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
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
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主张
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变卖房
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
考虑到房屋拍卖流程繁琐、成本较高，变卖房屋
亦需较长时间寻找买方、洽谈价格、办理手续
等，且当前二手房买卖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故
而，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在确定原告和被告对房
屋价值所享有的比例后，判决双方在一定期限内
自行协商出售房屋；若自行出售不成功，任意一
方均可向法院申请拍卖、变卖房屋。如此一来，
一方面，当事人能够更好地选择出售房屋的时间
和交易对象，充分保障其实体权益；另一方面，
此类案件的审理也将更加高效。

李腾 彭艺

离婚时房贷未结清且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应如何评判

【案情】

　　 2024 年 1 月 10 日晚，于某应邀参加

喜宴。 21 时 8 分，聚餐结束，于某乘坐

朋友汽车回小区。 21 时 20 分，于某手拿

喜糖自行走进小区所住楼栋。次日上午 11

时许，当地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在于某

所住楼栋一楼拐角处发现晕倒的于某。经

医院急诊人员诊断，于某已死亡。

　　于某亲属遂将小区物业公司告上法

庭，认为事发当晚，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服

务区域安全巡查的义务，未及时发现晕倒

的于某并将其送医，长达十几小时也未能

发现报警，故应对受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

侵权赔偿责任。同时认为事发当晚，于某

所在单元电梯损坏，致使于某无法乘电梯

上楼，也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之一。据此

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各项损失 11 万余元。

　　物业公司辩称，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

明证实于某的死亡符合醉酒后疾病猝死的

情况，于某因过量饮酒导致其猝死不属于

《民法典》第 1198 条规定的物业公司应

负的安全保障义务。于某死亡的地点虽然

在小区内，但是物业公司为小区业主提供

的是物业管理服务，承担的是小区公共财

物和公共秩序的维护管理职责，于某因醉

酒猝死与物业公司的管理行为之间不存在

因果关系。故于某亲属所诉与事实不符，

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

的死亡证明明确载明，于某的死亡原因符

合醉酒后疾病猝死的情况，据此足以认定

于某的死亡与当晚过量饮酒存在因果关

系。

　　于某亲属提交电梯故障关停的通知载

明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3 日，其并未举证

证明事发当时电梯运行存在故障，不能认

定于某的死亡与电梯是否正常运行存在因

果关系。

　　虽然物业公司对业主的人身、财产安

全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一义务

有明确的范围，不是万能的“救命职

责”。于某的死亡地点为步行梯一楼拐角

处，因楼宇内有电梯，该地点往往不会成

为物业必经巡逻地点，要求物业公司发现

并救助醉酒后在单元门内步行梯处死亡的

业主，超出物业的职责范围，不应对物业

的职责过分苛求。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同时

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健康也负有高度的安全

注意义务。本案中，于某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预见到过量饮酒

可能发生危险，却不加克制饮酒，需要为

其自身健康和行为负责。

　　物业公司为该小区提供的是物业管理

服务，于某的死亡原因系酒后猝死，与物

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无直接关联。于某

亲属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各项损失，缺乏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宣判后，于某亲属不服法院判

决，提起上诉，后经二审认定一审判决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 35 条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

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

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

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其

管理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无限责任，

而是基于物业管理的特殊性质，对小区内

的各类房屋及相关配套的公用设施、设

备、公共场所和住宅区的绿化、环境、卫

生、公共秩序等项目的维护、修缮和整

治，使之保持正常状态。于某系因醉酒后

疾病猝死，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安全保

障与于某的死亡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不构成侵权。

　　物业公司与业主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

虽有 24 小时巡逻的约定，但于某是晚上

9 点多回到小区，且因自身身体状况在楼

道内发生意外，在无业主报警或紧急求助

的情形下，要求物业公司 24 小时内随时

保持对小区任一空间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及

时发现，并履行救助义务，显然过于苛

刻。故对于某亲属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亦符合《民法典》第 942 条的规定。

　　本案明确了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

并非“无限责任”，而是基于合理管理和

风险控制的范围。业主作为成年人，也需

对自身行为负责。这一裁判既符合《民法

典》的立法精神，也有助于引导物业和业

主形成合理的权责预期，促进社区和谐。

　　聚餐时，亲友小酌几杯，本是正常的

人情交往活动。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每个饮酒者都是自己生命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对自身饮酒行为及

其后果负全责。推杯换盏须有度，要以案

为鉴，理性饮酒，平安回家。

　　过量饮酒不仅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

损害，还可能因意识模糊、行动不便而引

发意外。因此，在参与社交活动时，应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合理控制饮酒量，保持

清醒和自控能力，避免因一时疏忽或放纵

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若因饮酒感到身

体不适，应及时告知同伴并寻求帮助，必

要时联系物业或紧急救援服务。

　　物业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提供者，在

日常管理中，需加强对小区公共区域，如

楼道、电梯间、停车场等的定期巡查。特

别是在夜间或特殊天气条件下，应适当增

加巡逻频次，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

安全隐患，同时要制作书面记录存档，必

要时可作为证据出具。此外，要加强对监

控室工作人员的管理，确保他们能够及时

发现小区内的异常情况。同时，物业应完

善应急预案，提升工作人员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发现突发情况后，要及时拨打

120 或通知业主家属，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避免法律风险。物业应在合同约定的

服务框架内，高效、专业地履行职责，加

强与业主的沟通，明确服务边界，避免因

权责不清而引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李亚男

业主醉酒猝死在小区

物业是否应担责

【案情】
　　今年 1 月 12 日，原告将其花费 1500 元左右的
羊绒外套送至被告处干洗，洗衣费为 40 元。 1 月
19 日，原告到被告处取衣时，发现外套存在缩
水、扣子掉色等问题，怀疑是水洗所致。被告则
认为，扣子磨损是正常现象，且店内告示已明确
提醒客户：洗衣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衣服变形、磨
损等情况。原告自认送洗之前曾用雪拍打外套，
因拍打未见效果，才送到洗衣店干洗，并坚称若
洗衣店干洗方法正确，不可能造成外套缩水。双
方多次协商未果，矛盾升级，原告诉诸法院，要
求被告赔偿衣物损失 560 元及精神损害赔偿 1500
元。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所述水洗方法及精神损
害赔偿均无证据证明；同时，被告亦未提交证据
证明其已将店内告示内容向消费者进行了有效提
醒。根据《洗染业管理办法》《洗染业服务经营
规范》及《山东省洗染业消费纠纷解决办法》的
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纠纷应由经营者，即被告
承担。按照《山东省洗染业消费纠纷解决办法》
的规定，非保值衣物因经营者责任损坏或丢失
的，按照年折旧率 25% 计算赔偿，赔偿额=衣物原
价×(1-使用年限×25% )，最低不低于原价的
30% ，使用年限最高按 4 年计算，因原告购买时
间较长，按照最低赔偿标准 450 元(1500×30%)计
算，又因原告自认送洗之前曾用雪拍打，对衣物
毁损有一定责任。最终，双方达成赔偿 300 元的

协议，并当场过付，案结事了。
【法官说法】
　　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避免产生不必要的
纠纷，法官提醒您注意以下问题：消费者应保留
好购物小票与洗衣凭证，以便与洗衣店发生纠纷
时有据可循。送洗衣物时，要查看衣物洗涤说
明，在洗衣单上详细标注，并与洗衣店当面确
认，明确双方责任；取衣时检查无误后再带走。
对于贵重衣物，尽量选择保值精洗。洗衣店承接
消费者送洗衣物时应做到“四清”，即看清、问
清、讲清、写清，对衣物上的破损、缺件、修补
过的部位等瑕疵，以及洗涤后可能发生的后果和
影响等，事先与消费者声明并在取衣凭证上注
明。            李长艳 王瑛珞

巧解因送洗衣受损引起的服务合同纠纷

【案情】
　　原告安丘某工程公司(乙方)与被告潍坊某机械
公司(甲方)签订了《关于甲方公司重组协议》。协议
约定：乙方将其持有的甲方 200 万股股份，以 100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指定受让人；甲方尚欠乙方生
产性借款 360 万元，生产性借款连同约定的股份转
让款共计折价 460 万元，应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由
甲方新公司在 10 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协议签订后，
被告向原告支付了 220 万元，剩余 240 万元未支付，
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潍坊某机械公司原股东为安丘市某建
筑公司和安丘市某工程公司。2024 年 3 月，安丘市
某建筑公司将其持有的潍坊某机械公司股权分别
以 0 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某、曹某；同日，安丘市某工
程公司也将其持有的潍坊某机械公司股权分别以
0 元的价格转让给曹某、李某。同日，潍坊某机械公
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吸收刘某、曹某、李
某为新股东，同时认可原股东转让的股权及份额。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中，原告及被告对于 360
万元的生产性借款并无异议，主要争议焦点在于
100 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是否应计入欠款总额，即
“股权转让款由公司负担”这一约定是否有效。
　　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公司重组协议》
约定，100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作为欠款由潍坊某机
械公司承担。通常情况下，股权转让款应由受让股
东承担，而由公司承担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义务，
属于公司股东利用其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这种行为会导致公司资本减少，构成股东变相
抽逃出资，最终侵害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根据《公司法》(2023 修正)第 53 条规定：“公司成
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以及第 21 条第一款规
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
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因此，股权转让款 100 万元约定由公司承担的
内容，因违反法律规定，且与潍坊某机械公司登记

备案材料中股权 0 元转让的事实不符，应认定为无
效。
　　涉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公司重组协议》，
除包含股权转让款 100 万元由被告公司承担的内
容外，还涉及公司重组后债权债务的处理、公司经
营以及原告向被告经营性借款的处理等事项。这部
分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
其效力应依法予以确认。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欠款 140 万
元及利息，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
后，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一是股权转让款约定由公司负担的内容无效。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禁止股
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这些均属于效力性
强制规定。除《公司法》(2023 修正)第 89 条规定的情
形，公司可以回购有异议股东的股权外，其他情况
下禁止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相应地，股东转让股权，
约定由公司承担股权转让款，该约定实质上属于股
东与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
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能力，由公司承担股权转让
款，必然进一步减损了公司对外偿债能力，侵害了
公司或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由
公司承担股权转让款，实质上亦产生受让股东抽逃
出资的后果，受让股东不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即
取得股权并享有股东权利，该行为与股东抽逃出资
的行为实质上相同，故股权转让款约定由公司承
担，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
　　二是合同内容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内容
的效力。根据《民法典》第 156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
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
然有效。”一般情况下，无效部分的内容与其他内容
区分明显，特殊情况下，如果无效部分内容与其他
内容糅杂且不可分，或者无法区分，当事人又未提
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他内容有具体明确的约定或约
定可分，则对于全部内容可以按照“行为一体性”原
则整体认定无效，以利于整体解决纠纷。

　　三是合同内容无效时审查应遵循的原则。法
院在审查合同效力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主
动审查原则。对于合同订立是否系各方真实意思
表示、有无虚伪意思表示、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无违背公序良俗、合
同主体是否为有权主体等内容，法院均应主动审
查。特别是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合同内
容，也应特别注意辨识。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
内容，还应审查其违反的是效力性强制规定还是
管理性强制规定，进而确定合同内容是否有效。
2 、审慎认定无效原则。“法无设责即豁免”，
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内容无效时，
该合同内容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否则应为有效。
这既是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集中体现，也是维
护交易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对
于合同内容仅仅违反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的部
分，一般不应认定无效。只有当合同内容违反法
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时，才能据此认
定其无效，以保护交易安全与稳定。 3 、注重行
使司法释明权原则。对于能够认定合同内容无效
的部分，法院应当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明确释明，
询问原告或被告是否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者
提起反诉，并针对当事人的变更情况进行相应处
理，以利于对无效部分内容的后续处理，一揽子
解决案件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闫玉叶 贾楠

以公司财产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效力认定

借款人 担保人 贷出日 到期日 本金 利息 买受人

孙荣照 薛仲青、王成玉、黄士富 20090627 20100627 826519 . 56 11215362 . 52 张继运

李新 李光利、赵春山、吕欣川 20150731 20160730 178376 . 67 48020 . 82 卢青

赵春山 李光利、李新、吕欣川 20150730 20160729 77059 . 39 20275 . 79 卢青

张利 张志强,武坤 20121012 20131011 350168 . 74 4403847 . 59 谷峰

曹会臣 刘丰君、刘英明 20131219 20141215 26462 . 45 220194 . 59 谷峰

刘冬梅 许贝诺 20200428 20210328 4 . 89 40459 . 18 陈珂

邱圣敏 王强、宋文山 20120226 20130222 149946 . 24 3228982 . 02 李传宝

李玉唐 黄书来,孙秀河 20131122 20141017 190827 . 31 1512154 . 30 付美玲

吕杰 朱建国、朱俊波 20100626 20110621 177401 . 60 1615115 . 98 付美玲

朱新山 朱向波、朱效伦 20100427 20110426 135718 . 05 1919827 . 55 付美玲

毛瑞刚 朱思峰、崔士会 20081120 20091120 135040 . 97 5658912 . 38 付美玲

张玉清 韩汝斌,陈涛,陈建元 20101015 20111014 0 . 00 1328419 . 62 王钊

亓荣贵 毕泗涛、秦尚庆、鹿桂胜 20080921 20100910 47843 . 20 675842 . 16 王钊

张国 李卫,齐海建 20100310 20110309 1 . 00 1897419 . 47 李阳

莱芜篮西
庄园经贸
有限公司

莱芜市田园生态农庄有
限公司、吕元玉、田发
金、刘英明、李会珍

20111230 20121128 395381 . 00 7568053 . 15 陈珂

莱芜市田
园生态农
庄有限公
司

田发金,田旺明,莱芜市
灿星经贸有限公司

20110516 20120515 499895 . 00 9035884 . 60 陈珂

莱芜市莱
祥经贸有
限公司

莱芜市春锋经贸有限公
司、李现民、魏玲、张务
峰、吴国锋

20111226 20121025 0 . 00 2719913 . 16 许超

关于山东旭东运输有限公
司工伤认定申请受理暨限
期举证通知书送达公告
山东旭东运输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受理梁
怡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通过直接
送达，邮寄等多种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鲁 370982
工伤受理(2025)488 号)及《工伤认定申
请限期举证通知书》(鲁 370982 工伤举
证(2025)118 号)无果，现用公告方式送
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和
《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
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的规定，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包括单位意见，书证、物证、音像资料
等，如逾期不举证或举证不能，我局可
以依据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依
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我局地址：新泰市府前街 1559 号
劳动大厦，电话：0538-7239679 。
　　特此公告。
　　新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 年 8 月 15 日

关于山东德源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工伤认定申请受理暨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送 达 公 告
山东德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受理赵
伟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通过直接送
达，邮寄等多种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
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鲁 370982 工
伤受理(2025)481 号)及《工伤认定申请
限期举证通知书》(鲁 370982 工伤举证
(2025)126 号)无果，现用公告方式送达，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和
《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
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的规定，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包括单位意见，书证、物证、音像资料
等，如逾期不举证或举证不能，我局可
以依据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依
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我局地址：新泰市府前街 1559 号
劳动大厦，电话：0538-7239679 。
　　特此公告。
　　新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 年 8 月 15 日

菏泽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山东首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人鄄城县水务局与你方作为

被 申 请 人 关 于 委 托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2025 】菏仲字第 282 号)，本委已受理。

依照本委仲裁规则的规定向你方进行

了特快专递送达和直接送达程序，均

未送达到。现依法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本委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答辩

通知书、选定仲裁庭组成书及仲裁庭

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组成仲

裁庭的期限为自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并定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 09:00 时在本

委仲裁庭(菏泽市府东街 155 号军转干

部培训中心院内军培大楼市直共享大

楼 2 楼)开庭审理本案，你方如逾期未

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8 月 15 日

　　电话：0530--5310071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东开市监罚送告〔2025 〕25004 号

山东志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宏

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东营分

公司、东营捷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5 年 8 月 7 日依法对

你三个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东

开市监处罚〔2025 〕188、189、190 号),因

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依据《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

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内容是:吊销营业执照。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东开市监处罚〔2025 〕188、189、190

号),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史祥莉、杨寿刚

  联系电话：0546-8325358

　　联系地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执法部 215 室(登州路 73 号北院)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 年 8 月 1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致：山东国立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房健(独立股东、担保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
相关法律规定，现就债权人去世后债权
转让事宜公告如下：
　　一、原债权人信息
　　黄元，女，汉族，1981 年 12 月 8 日
出生，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富
强 东 路 8 8 0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13021198112082643
　　联系方式：18103765071 ；
　　李品锡，男，汉族，2008 年 5 月 14
日出生，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
富 强 东 路 8 8 0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131128200805146639 ；
　　李心宜，女，汉族，2011 年 1 月 8
日，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富强
东 路 8 8 0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131128201101086628 ；
　　李同仁，男，汉族，1934 年 8 月 24
日，住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曹家林村
3 3 6 号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922193408245314 。
　　上述债权人因继承依法取得原债权
人李晓军对山东国立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房健(独立股东、担保人)享有的 200 万债
权。现上述债权人与受让人李玉芬就该债
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并申请公告。

　　二、受让人信息

　　李玉芬，女，汉族，1962 年 8 月 24

日出生，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东阁小

区(河东)10 号楼 1 单元 202 室，联系方

式：15588581978

　　身份证号码：320303196208241645

　　三、债权转让内容

　　即日起，原债权人持有的下列债权

全部转移至受让人名下：

　　债务人名称：山东国立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担保人(独资股东)房健

　　债权金额：人民币二百万元(￥
2000000)债权凭证：2025 年 8 月 4 日山

东法制报债权转让公告

　　四、债务履行义务

　　债务人山东国立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房健(独立股东、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直接向新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

　　五、新债权人

　　李玉芬，联系方式：15588581978 ，

　　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东阁小区
(河东)10 号楼 1 单元 202 室

　　本公告同时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

对债务人、担保人的催款通知。

　　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黄元、李品锡、李心

宜、李同仁

　 　新债权人：李玉芬

　    　 2025 年 8 月 15 日

菏泽仲裁委员会

公  告
田运忠：

　　申请人菏泽子涵商贸有限公司与

你方做为被申请人关于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 2025 】菏仲字第 268 号)，本委已

受理。依照本委仲裁规则的规定向你

方进行了特快专递送达和直接送达程

序，均未送达到。现依法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本委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答辩通知书、选定仲裁庭组成书及仲

裁庭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组

成仲裁庭的期限为自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09:

00 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菏泽市府东

街 155 号军转干部培训中心院内市直

共享大楼 2 楼)开庭审理本案，你方如

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庭审，仲裁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自开庭之日

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8 月 15 日

　　电话：0530--5310071

告知书
致济宁嘉德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大股东、监事曹先栋先生：

  本人曹宁，已辞去济宁

嘉德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和总经理职务，不再参

与公司管理和经营，但仍然

挂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特

此请曹先栋先生收到本消息

后联系本人(15963767299)，并

共同召开股东会，就变更或

涤除本人法定代表人身份事

宜形成决议。

  告知人：曹宁

  2025 年 8 月 15 日

  根据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以
下买受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山东莱芜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所列买受人。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买受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5 年 8 月 15 日

债权转让告知

公  告
孟 亚 宁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9231997062415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特通知

你：因你在 2025 年 08 月 11 日

至 2025 年 08 月 13 日期间未

办理任何手续，离岗旷工。违

反了公司《员工行为规范》，经

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你的劳

动关系。

  自 2025 年 08 月 14 日起，

你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均与本

公司无关，本公司不再承担任

何责任，请择时到公司补办解

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公

司以快件的形式通知，投递

地址为：山东省东平县彭集

街道办事处大孟村 192 号，签

收即生效。

  特此通知。

东营嘉扬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15 日

催收公告
潍坊中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市
晨铭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焦宗福、张静、曹
立军、陈翠屏：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与山东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山东国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潍坊道和胜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以及潍坊
道和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国信联
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原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享有的债务人潍坊中悦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潍坊市晨铭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焦宗福、张静、曹立
军、陈翠屏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经山东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潍
坊道和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法转让给
青岛国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截至
2025 年 8 月 15 日，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
7352974 . 32 元及实际完成清偿日前产生的
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金(若有)
亦包含在转让范围之内。青岛国信联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潍坊中悦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潍坊市晨铭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焦宗福、张静、曹立军、陈
翠屏，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青岛国信联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青岛国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15 日

公  告
山东恒莱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烟

高人社监罚告字[2025]第 2 号《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你单位未按烟高人社监令字

[2025]9 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

指令书》要求报送材料并接受调查

询问,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违反

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

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现依据《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

处罚：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

(￥：12000 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

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

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

工作日内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

申辩要求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电话：0535-6922094 。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烟台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2025 年 8 月 15 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行

贷款催收公告
  以下客户的建行裕农快贷-农户

信用快贷已经逾期，虽然我行电话、信

函多次催收，截止 2025 年 8 月 14 日，

仍未还清逾期款项，为维护我行的合

法权益，现予以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行

2025 年 8 月 14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薛超与债权受让方赵建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书》，薛超将其享有的山东泽梦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居间费债权(人民币 60

万元)依法转让给赵建强。薛超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山东泽梦水

利工程有限公司)关于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 2025 年 8 月 14 日，债权转让

协议书签署之日起，赵建强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通知。

             　　通知人：薛超

             　　 2025 年 8 月 15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滨州睿隆商贸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滨州紫情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滨州睿隆商贸有限公司将其享

有的(2020)鲁 16 民终 3281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滨州紫

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滨州睿隆商贸有限公司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债

务人(王春源、任立生)关于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 2025 年 8 月 14 日，债权

转让协议书签署之日起，滨州紫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行使债权人的一切

权利。

  特此通知。

　         　通知人：滨州睿隆商贸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15 日

序
号

借款人
姓名

借款人身份证号 拖欠本金

1 张琦 372330198611120033 213862 . 49

2 袁秀芬 372330196203022240 300000 . 00

3 苏云刚 372321196808183577 136000 . 00

4 袁冉冉 372330198810162463 98867 . 00

5 杨永革 372330198903195133 50000 . 00

6 王翠芳 372330196510245129 102735 . 88

7 郭采霞 372330197608226668 134880 . 58

8 董恒波 372330198410242456 255843 . 51

9 李世龙 372330200001154690 276793 . 00

10王宗民 372330196810043772 189377 . 27

11张通线 372323196308120652 299996 . 69

12孙晓菲 372330199904030108 256181 . 49

13刘红莲 372330197810160025 150000 . 00


